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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南市政府 函

受文者：臺南市議會

發文字號：府經資字第1150387059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45733_0387059BA0C_ATTCH3.pdf)

有關廢止「臺南市獎勵會議展覽活動實施辦法」，業經本

府於115年3月12日以府法制字第1150347167A號令廢止發
布一案，敬請查照。

依據本府115年3月12日府法制字第1150347167B號函(附件
1)暨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辦理。
隨函檢附本府發布令、廢止總說明、廢止表及廢止條文各

1份。

正本：臺南市議會

副本：臺南市政府法制處(含附件)、本府經濟發展局(秘書室、投資商務科)(含附件)

地址：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
承辦人：黃佳偉
電話：(06)2991111#8101
電子信箱：amitydogy@mail.tainan.gov.tw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5年3月20日

主旨：

說明：

一、

二、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2026/03/20
11:19:40

法規委員會 115/03/20

1150001567

法規查照440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南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法制字第1150347167A

附件：

裝
廢止 「 臺南市獎勵會議展覽

訂

市＊黃偉茗

線



 

 

臺南市獎勵會議展覽活動實施辦法廢止總說明 
    臺南市獎勵會議展覽活動實施辦法(下稱本辦法)於一百年十一月十日訂定發

布，並授權施行日期由主管機關另定。經查本辦法迄今未定施行日期，且目前

獎勵廠商於本市舉辦會議、展覽或活動另行訂有年度補助計畫，本辦法已無保

留之必要，爰依臺南市法制作業準則第二十二條第五款規定廢止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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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表 

法規名稱 廢止理由 備註 

臺南市獎勵會議展覽活

動實施辦法 

本辦法於一百年十一月

十日訂定發布，並授權

施行日期由主管機關另

定。經查本辦法迄今未

定施行日期，且目前獎

勵廠商於本市舉辦會

議、展覽或活動另行訂

有年度補助計畫，本辦

法已無保留之必要，爰

依臺南市法制作業準則

第二十二條第五款規定

廢止本辦法。 

臺南市法制作業準則第

二十二條規定：「市法規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廢

止之：一、機關裁併致

市法規無保留之必要。

二、規定事項已執行完

畢或因情事變遷，無繼

續施行之必要，或得以

行政規則替代。三、因

有關法規之修正或廢止

致失其依據，而無單獨

施行之必要。四、同一

事項已有中央法規或新

市法規可資適用，而無

保留之必要。五、其他

情形無保留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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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獎勵會議展覽活動實施辦法廢止條文 

第 1 條 

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獎勵於臺南市（以下簡稱本市）舉辦會議 

、展覽或活動，以促進產業發展及國際行銷，特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經濟發展局。 

 

 

第 3 條 

依法設立之法人、大學、專科學校、學術研究機構或人民團體（以下簡稱 

法人或團體），除公營事業或政治團體外，於本市舉辦會議、展覽或活動 

者，得申請獎勵。 

前項情形，與外國法人或團體合辦者，應由法人或團體提出申請。 

 

 

第 4 條 

本辦法之獎勵，以會議、展覽或活動期間在二日以上，並符合下列要件之 

一者： 

一、國際會議：指參與國家三國以上，參與人數一百人以上，且外國人參 

      與人數達百分之四十或八十人以上之會議。 

二、國際學術研討會：指參與國家三國以上，參與人數一百人以上，且邀 

    請外國專家學者十人以上，為促進國內外學術研究交流與合作之會議 

    。 

三、國際展覽：指參展攤位一百個以上，且參展國家三國以上或參展外國 

    廠商達參展廠商總數百分之十以上之展覽。 

四、前三款以外，下列有助產業發展或國際行銷之活動： 

（一）國際活動：參與人數三百人以上，且外國人參與人數達百分之三十 

      以上之活動，或參與人數一百人以上，且邀請外國專家學者十人以 

      上之學術研討會。 

（二）全國活動：參與人數三百人以上，代表地區達五個直轄市或縣（市 

      ）以上，且每直轄市或縣（市）參與人數二十人以上之活動。 

（三）展覽活動：參展攤位八十個以上，且參展廠商四十家以上之展覽。 

（四）企業活動：所在地非登記於本市之公司所舉辦，參與人數達二百人 

      以上之會議或活動。 

前項國家數之計算包含我國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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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主管機關得依申請案件之內容，於下列額度內核定獎勵金額: 

一、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會議或展覽：新臺幣十萬元至八十萬元 

    。 

二、前條第一項第四款之活動：新臺幣五萬元至三十萬元。 

 

 

第 6 條 

申請本辦法之獎勵者，應於會議、展覽或活動舉辦始日四個月前至六個月 

內，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未於期間內申請者，不予受理： 

一、申請書一份（如附件一）。 

二、計畫書三份（如附件二）。 

三、經費預算表及說明三份（如附件三）。 

申請文件不全者，主管機關得通知其限期補正；屆期未完成補正者，駁回 

其申請。 

同一申請者每年以獎勵二次為限。 

 

 

第 7 條 

主管機關為審查申請獎勵案件，應成立審查小組。審查小組之任務為： 

一、審查計畫內容及申請者執行情形。 

二、審查獎勵金額度或酌減及獎勵之廢止事宜。 

三、提供諮詢意見。 

 

 

第 8 條 

本小組置委員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一人為副召集人，均由市長指定 

人員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新聞及國際關係處、財政處、主計處、觀光旅 

遊局及社會局，各指定一人兼任。 

 

 

第 9 條 

審查小組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各召開一次審查會議，無議案 

時，得不召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審查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副 

召集人代理之；副召集人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審查會議開會時，得視議案需要，邀請學者、專家或相關機關代表出（列 

）席，提供諮詢或報告。 

4



第 10 條 

審查會議應有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席成員過半數之 

同意。 

第 11 條 

申請案件經主管機關核定獎勵者，申請者應於會議、展覽或活動結束後二 

個月內檢附相關收據、發票、收支結算表、參與人員名冊及成果報告書一 

式三份，向主管機關請領獎勵金。逾期未請領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獎勵 

。 

第 12 條 

申請案件經主管機關核定獎勵後，申請者未按原計畫書執行或實際執行情 

形與原計畫書差異過大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獎勵或酌減獎勵金額。 

第 13 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主管機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前項年度預算不足支應時，主管機關得不受理申請。 

第 14 條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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